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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民國一○九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234,924 仟元，較一○八年度增加

約 5.34 %，上半年在疫情影響下營收急速凍結，所幸下半年經濟活動全面復甦，

在產品與產能皆超前部屬之下，營收強力反彈，加上疫情改變消費型態及習慣，

造成 DIY 型式的無線應用需求大受歡迎，例如自用車安裝的無線倒車攝影機讓

working at home 的用戶有寬裕時間購買在家自行安裝，另外配合我們在電商通

路提早佈局，使得在疫情下的營運大幅獲益。無線嬰兒監視器、無線安防監控

及無線車用監控三大產品線無論在新客戶數量增加與新產品推廣上都達成不

錯的績效，讓營收每年可以穩定成長。另外軟體服務 SaaS/PaaS 在與 beta site

客戶合作下，經過不斷的市場調研及分析，已確立鎖定在兩大專業應用領域扎

根拓展業務，包括宮廟無線影音互動雲端點燈服務平台、中小企業工廠一站式

無線智慧管理平台；相信在聚焦投入後，雲端應用服務業績將開始逐步增長，

尤其是採訂閱式收費方式，未來跟客戶的連結將更為緊密及長遠。 

 

財務表現 

一○九年天擎公司全年合併營業收入淨額達新台幣 234,924 仟元，較一○

八年增加 11,903 仟元，增幅為 5.34%；本年度合併稅後淨利為 13,578 仟元，較

一○八年增加 6,034 仟元，增幅為 79.98%。 

 

 



 
 

 

9 
 

市場發展 

無線嬰兒監視器除了原有低階的成熟產品及繼續增加新客戶提升市佔率外，

高清及高清雙模機種也開始導入客戶端接單量產，尤其高清雙模機種需要克服AP

與點對點模式共存且不能互相干擾，目前尚未有其他家方案推出，雙模應用未來

將會帶來明顯的業績貢獻。 

無線安防監控市場全力推廣私有無線 IP 在 IPC/NVR 平台上的成效已逐漸擴

展開，客戶以賣板卡的商務模式正全力滲透中國每年 1,200 萬套的有線 IPC/NVR

市場，將逐年提高無線機種的滲透率。 

無線車用後視監控器在後裝市場的高、中、低產品細分化後，客戶數增多，

市場覆蓋面增大；自用小車 DIY 市場在疫情推波助瀾下帶動不錯的業績成長；另

外前裝車市場也在車廠長時間耕耘下，即將進入量產階段。 

 SaaS/PaaS 雲端應用服務業務，將聚焦在宮廟無線影音互動雲端服務平台

及中小企業工廠一站式無線智慧管理平台；宮廟互動影音平台強調與傳統點燈

系統不同的創新功能，讓用戶在遠端能更容易融入現場情境，增加信徒在操作點

燈程序上的臨場感，進而在每年更新付費式的 App 上體驗更多新增功能，目前

已經與知名宮廟進行 beta site 建置工程。中小企業工廠一站式無線智慧管理平

台則跟金屬製品業的 beta site 客戶開發量身訂做的應用，包括智慧排程、智慧

報工、智慧報表、委外加工管理等，皆是中小型工廠迫切需要但卻缺乏軟體業者

投入之服務，這些全是我們一站式套包專攻的重點，因採訂閱式收費，讓中小企

業進入門檻低，服務容易上手，軟體功能簡潔實用，今年將全面展開市場推廣商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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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天擎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 

「道德行為準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涵括之內容 

本公司考量其個別狀況與需要所訂

定之道德行為準則，至少應包括下列

八項內容： 

(一)防止利益衝突： 

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入本公司整

體利益時即產生利害衝突，例如，當

本公司董事或經理人無法以客觀及有

效率的方式處理公務時， 或是基於其

在本公司擔任之職位而使得其自身、

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獲致不當

利益。本公司應特別注意與前述人員

所屬之關係企業資金貸與或為其提

供保證、重大資產交易、進（銷）貨

往來之情事。本公司應該以不危害全

體股東權益為考量，盡力防止利益衝

突之情事發生，並於董事會議中供董

事或經理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

潛在之利益衝突。 

(二)~(六)略 

(七)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德

行為準則之行為： 

本公司內部應加強宣導道德觀念，並

鼓勵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違反法令

規章或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時，向獨

立董事、經理人、內部稽核主管或其

他適當人員呈報。為了鼓勵員工呈報

違法情事，本公司於同仁工作守則合

約書中訂定意見溝通管道及申訴制

度，允許匿名檢舉，並讓員工知悉公

司將盡全力保護檢舉人的安全，使其

免於遭受報復。 

以下略 

二、涵括之內容 

本公司考量其個別狀況與需要所訂定

之道德行為準則，至少應包括下列八

項內容： 

(一)防止利益衝突： 

個人利益介入或可能介入本公司整體

利益時即產生利害衝突，例如，當本公

司董事或經理人無法以客觀及有效率

的方式處理公務時， 或是基於其在本

公司擔任之職位而使得其自身、配偶、

父母、子女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獲致

不當利益。本公司應特別注意與前述

人員所屬之關係企業資金貸與或為其

提供保證、重大資產交易、進（銷）貨

往來之情事。本公司應該以不危害全

體股東權益為考量，盡力防止利益衝

突之情事發生，並於董事會議中供董

事或經理人主動說明其與公司有無潛

在之利益衝突。 

(二)~(六)略 

(七)鼓勵呈報任何非法或違反道德行

為準則之行為： 

本公司內部應加強宣導道德觀念，並

鼓勵員工於懷疑或發現有違反法令規

章或道德行為準則之行為時，向獨立

董事、經理人、內部稽核主管或其他適

當人員呈報。為了鼓勵員工呈報違法

情事，本公司於員工工作規則中訂定

意見溝通管道及申訴制度，並讓員工

知悉公司將盡全力保護呈報者的安

全，使其免於遭受報復。 

以下略 

依照法規與公司現行

營運狀況 ,酌作文字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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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會計師查核報告暨 109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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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會計師查核報告暨 109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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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天擎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 

第一~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

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
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

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
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

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證券交易
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

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
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

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
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

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

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
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

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
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數百分
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

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
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

列入議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
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股

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
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

提案，程序上應依公司法第 
172條之 1之相關規定以 1項

為限，提案超過 1項者， 
均不列入議案。 

以下略 

二、 

第一~三項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

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
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

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第
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

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
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
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

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

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
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

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
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數百分
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

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
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

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
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

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
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

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
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以下略 

酌修文字,以符合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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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

基準。出席股數依簽名簿或繳交
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數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佈開
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數及出
席股份數等相關資訊。惟未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數過半數之股
東出席時，主席得宣佈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數以二次為限，延
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
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以下略 

四、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

基準。出席股數依簽名簿或繳交
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數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佈開

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數
過半數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

佈延後開會，其延後次數以二次
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

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股

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以下略 

酌修文字,以符合法治 

十八、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

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
當場宣布選舉果，包含當選董事

之名單與其當選權數及落選董事
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數。 
 
以下略 
 

十八、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

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
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

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數。 
 
 
以下略 

酌修文字,以符合法治 

二十三、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

訂時亦同。 
本規則訂定於 105年 06月 27日。 
第一次修訂為 108年 10月 18日。 
第二次修訂為 109年 06月 30日。 
第三次修訂為 110年 06月 30日。 

 

二十三、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

訂時亦同。 
本規則訂定於 105年 06月 27日。 
第一次修訂為 108年 10月 18日。 
第二次修訂為 109年 06月 30日。 
 

 

新增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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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天擎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為公平、公正、公開選

任董事，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守則」第二十一條及第四

十一條規定訂定本程序。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除法令或本

公司章程另有規定者外，依本辦

法辦理之。 

第一條：本公司董事之選任，除法

令或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者外，

依本辦法辦理之。 

配合法令,酌為文字修訂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

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

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並就本

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

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括

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

齡、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

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

或科技）、專業技能及產業經驗

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

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

其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營運判

斷、會計及財務分析、經營管理、

危機處理、產業知識、國際市場

觀、領導與決策等能力。董事間

應有超過半數之席次，不得具有

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據績效評估

之結果，考量調整董事會成員組

成。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

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

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職務所必須

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

具備之能力如營運判斷、會計及

財務分析、經營管理、危機處理、

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領導與

決策等能力。董事間應有超過半

數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

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配合法令,酌為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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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

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

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

序為之。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

本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

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程所定席

次三分之一者，本公司應自事實

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

臨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數不足證券交易

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規

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

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自事

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

東臨時會補選之。 

 

第四條：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 

舉，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 

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 

名制度程序為之，為審查董事 

候選人之資格條件、學經歷背 

景及有無公司法第三十條所 

列各款情事等事項，不得任意 

增列其他資格條件之證明文 

件，並應將審查結果提供股東 

參考，俾選出適任之董事。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

本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

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程所定席

次三分之一者，本公司應自事實

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

臨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數不足證券交易

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臺

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審查準則相

關規定或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

價證券審查準則第 10 條第 1 項

各款不宜上櫃規定之具體認定

標準」第 8 款規定者，應於最近

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

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

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 

配合法令,酌為文字修訂 

 第九條：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 

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 

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 

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 

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 

證明文件編號。惟政府或法人 

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 

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 

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 

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 

名；代表人有數人時，應分別 

加填代表人姓名。 

配合法令，刪除本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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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無效： 

1、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

者。 

2、以空白之選票投入票箱者。 

3、字跡模糊無法辦認或經塗改

者。 

4、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

名單經核對不符者。 

5、除填分配選舉權數外，夾寫其

他文字者。 

 

第十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無效： 

1、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2、以空白之選票投入票箱者。 

3、 字跡模糊無法辦認或經塗改

者。 

4、 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

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

名簿不符者；所填被選舉人如

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

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5、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

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及分配選舉權數外，夾寫其他

文字者。 

6、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

東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

證明文件編號可資識別者。 

配合法令,酌為文字修

訂;另配合第九條刪除,

調整條號 

第十條 第十一條 配合原第九條刪除,調

整條號 

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配合原第九條刪除,調

整條號 

第十二條：本辦法經股東會通 

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本辦法訂定於 105年 06月 27日。 

第一次修訂於 108年 10月 18日。 

第二次修訂於 110年 06月 30日。 

 

第十三條：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

施行，修訂時亦同。 

本辦法訂定於 105 年 06 月 27 日。 

第一次修訂於 108 年 10 月 18 日。 

 

配合原第九條刪除,調

整條號;另新增修訂日

期 

 

 

 

 

 

 

 

 

 

 

 

  


